
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
审计报告

报 告 文 号：常恒会审[2023]第 094 号

客 户 名 称：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
报 备 时 间：2023-04-03
签字注册会计师：史顺保

刘宪

常州恒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
财务报表审计报告

事务所名称： 常州恒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
事务所电话： 0519-88163838

传 真： 0519-86800738

通讯 地址：
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金坛大道 333 号

金沙科技金融中心 B幢 1302 室

电子 邮件： hengsheng@czcpa.com

事务所网址： 无



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
常 州 恒 盛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
Changzhou Hengsheng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

地 址 ：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金坛大道 333 号

金沙科技金融中心 B 幢 1302 室

Add： Room 1302, Building B, Jinsha Technology

Financial Center, 333 Jintan Avenue,

Jintan District, Changzhou

电 话 ：0519-88163838 Tel： 0519-88163838

传 真 ：0519-82330605 Fax： 0519-82330605

邮 编 ：213200 Post Code：213200

审 计 报 告

常恒会审（2023）第 94号

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：

（一）审计意见

我们审计了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（以下简称贵基金会）财务报表，包括 2022

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，2022年度的业务活动表、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。

我们认为，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的规定

编制，公允反映了贵基金会 2022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2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

和现金流量。

（二）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《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》的规定执行了审计

工作。审计报告的“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

则下的责任。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于被审单位，并履行了职业道

德方面的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审计意见提

供了基础。

（三）其他信息

贵基金会管理层（以下简称管理层）对其他信息负责。其他信息中包括年度报告中涵

盖的信息，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和我们的审计报告。

（四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

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，使其实现公允反映，并设计、执

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，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。

在编制财务报表时，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基金会的持续经营能力，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

的事项(如适用)，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，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、停止营运或别无其他现实

的选择。

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基金会的财务报告过程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